
关于举办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见证、取样人员培训班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      为了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见证取样和送检工作，保证工程质量，落实质量责任，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》、《山东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山东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见证取样和送检管理规定》等相关文件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拟举办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见证取样和送检人员培训班，现通知如下：
1、 培训对象：

建设单位（监理单位）、施工单位见证、取样人员。
二、主讲人：

    聘请具有教学及现场实践经验的专家、教师授课。
二、培训内容：
见证取样送检的基础知识;见证取样送样涉及的有关文件和标准;见证取样示例;建设工程质量见证取样送样制度等。
三、培训安排：
1、培训日期：2018年8月，根据安排开班前通知。
2、培训课程安排：

    授课 9：00——10:30

考试 10:40——11:40

考试合格后颁发结业证书

3、报名需提供以下材料（1-4项提供电子版发送至邮箱）：

①、见证人员和取样人员汇总表扫描件（一个企业只需一份
并加盖公章）；
②、见证人员和取样人员报名表并加盖公章扫描件；
③、身份证扫描件；
④、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扫描件；
⑤、照片2张(1寸彩色免冠照片，开班时收取)；
四、培训费用：
 180元/人（包含培训费、资料费、考试费、证书费）

 培训费用需提前缴纳，请汇入以下账号：

开户名：菏泽市建设职工培训中心

开户行：建行牡丹支行

银行账号：37001816101050001742
注：本期培训不接受现场报名缴费，转账时请备注培训费及单位名称，并及时与培训中心联系，便于查账。请各单位提前与本单位财务核实培训费发票的类型，并在附件报名表格中填写开票信息。
五、注意事项
    请各相关单位于8月10日前报送参加培训人员名单并交纳培训费，务必将电子版报名资料发送至邮箱284226241@qq.com。照片于培训前送至会务组。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
QQ群：724729429（遇到问题请加群提问）
会务组 高仕昌：18678565588       财务人员 王佩佩：13375301188
附件1：《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见证、取样人员培训班汇总表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附件2：《菏泽市见证取样及送检人员报名表》
附件3：《照片粘贴表》

